附件1：              评选条件
一、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基本条件:
1.年满18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女性公民。
2.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做到“两个维护”。胸怀祖国、志存高远，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3.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传承文明、弘扬新风，品德高尚、无私奉献。
4.勇挑重担、奋发有为、开拓创新，在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各个领域作出突出贡献，具有感人至深的模范事迹，在广大妇女中具有广泛影响力和较强引领示范作用。
5.一般应获得过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6.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不重复授予。

二、全国三八红旗手基本条件:
1.年满18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女性公民。
2.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做到“两个维护”。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3.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精神，品德高尚、甘于奉献。
4.爱岗敬业、勇挑重担、奋发有为、锐意创新，在本职工作中创造出一流业绩、作出突出贡献。
5.一般应获得过省级三八红旗手，或全国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个人，或其他省部级荣誉，优先考虑《全国评比达标表彰保留项目目录》所列其他省部级单位授予的称号和专业奖项，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等推树的重大典型， 以及在国家重大项目、突发事件、应急事件等急难险重任务中涌现出来的重大典型等。
6.全国三八红旗手原则上不重复授予。

三、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基本条件:
1.女性比例为60%以上的单位或组织。
2.集体成员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做到“两个维护”。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高尚的职业道德、良好的精神风貌。
3.集体成员能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品德高尚、 甘于奉献。
4.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突出贡献，在界别和行业工作中影响力广泛， 具有较强的示范带动作用。
5.一般应获得过省级三八红旗集体，或全国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集体，或其他省部级荣誉，优先考虑《全国评比达标表彰保留项目目录》所列其他省部级单位授予的称号和专业奖项，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等推树的重大典型，以及在国家重大项目、突发事件、应急事件等急难险重任务中涌现出来的重大典型等。
6.全国三八红旗集体一般不重复授予。

全国妇联明确参评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全国三八红旗手(集体)的人员和单位须符合以上所列基本条件。本年度主要有以下方面要求:
1.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跟党奋进新征程、巾帼建功新时代。
2.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重推荐在基层一线坚守职责、甘于奉献、不断创造新业绩的各行各业优秀女性（女性群体），如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奋发有为的女性（女性群体），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肩负重任、勇攀高峰的女性（女性群体），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中展现担当作为、拼搏实干的女性（女性群体），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发挥独特引领作用的女性（女性群体），以及在法治建设、社会治理、美丽中国建设、体育运动、防汛救灾、民族团结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等各行业各领域作出积极贡献的女性（女性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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